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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业委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网友总结了一些开发商和物业阻挠业委

会成立的招数，比如不提供召开首次业主大会的

资金、不提供资料；在业委会成立过程中，尽量安

排“自己人”进入，成为业委会的“代言人”；对候

选人进行收买甚至造谣，造成业主之间互不信

任，拖慢整个流程等。

“一个小区内部，一般会存在业主、业委会、

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和居委会五个主体，每个

主体都有相应的权利和职责范围。成立业委会

后，物业等相关事务部分要由业委会来管理和监

督，难免会对原有的小区格局产生影响，因此就

会出现开发商和物业公司阻挠业委会成立的情

况。”华东政法大学房地产政策法律研究所所长

杨勤法分析。

历经艰辛成立的业委会，是否能如业主所期

待的那样，真正为业主谋福祉呢？记者调查发现，

答案不一定是肯定的。有的业委会成立后，成为

“一言堂”，不允许业主发表不同意见；有的业委会

与物业、开发商等发生利益捆绑，违法侵占小区公

共资源。“业委会的职责包括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

业服务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组织和监督专项

维修资金的筹集和使用，对于物业服务合同与专

项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业委会应当向业主

进行公示。但在日常生活中，业主们由于对法律

法规不熟悉，不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一些业委

会委员会利用这种信息差为自己谋取利益，趁机

与物业公司和开发商互相勾结，违法侵占资源，损

害业主利益。”上海市工商联房地产商会法律分会

理事郝肖赞说。

生活垃圾经常不及时
处理，车辆乱停乱放，小区
楼顶漏水不解决……甘肃省
兰州市某小区业主刘峰自
2020年入住该小区后，便对
物业心生不满，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物业分内之事，可
鲜见对方主动作为。为此，
他寄希望于业主委员会，“有
了业委会，物业存在的各种
问题有望迎刃而解”。

然而，事情没有刘峰想
象的那么简单。首先是成
立业委会不容易，小区有上
千住户，业主们因为工作
忙、怕麻烦、个人力量小等
原因很难形成合力，开发
商、物业也千方百计阻挠。
其次是好不容易成立了业
委会，可在运转过程中却出
现了个别业委会委员与物
业、开发商等沆瀣一气侵害
业主权益等乱象。

“有了业委会，物业问
题也不一定能解决啊！”刘
峰无奈地感慨道。

和刘峰有着同样感受
的业主不在少数。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很多业主备受
物业不作为、乱作为困扰，
希望成立业委会维护自身
权益，但实际情况却是一些
业委会在履职和运转过程
中，由于监管不足、保障不
够、居民参与度不高等原
因，违背成立初衷，与物业、
开发商等主体发生利益捆
绑，无法形成约束力。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业
委会相关规章制度亟待完
善细化，各相关部门要加强
对业委会的监督引导，充分
发挥业委会促进基层自治
的积极作用，推动业委会和
物业公司合力营造优质的
小区环境。

有了业委会
物业麻烦就解决了吗

实际上，为了让业委会助力物业优化服务，全

国多个省市在推广“红色物业”。

2017年，湖北省武汉市在全国首创“红色物

业”，以党建引领物业服务创新，常年提供业委会

组建及换届、业委会履职、物业纠纷调解等服务，

通过助力多方联动召开会议，促进各方有效沟通，

帮助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湖北省十堰市则探索以小区邻里党支部为核

心、业委会为主体、物业公司为依托，鼓励引导小

区党组织委员和业委会委员“交叉任职”“双向进

入”，推进物业服务融入基层治理。

还有地方探索吸纳非业主加入业委会的模

式。比如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关于

加强业主大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夫妻、

兄弟姐妹、父母子女等同住亲属能够提供合法有

效法律文件证明其对房屋享有共有权利的，在物

业管理中也可确认其具有业主身份。

“可以立法明确，通过委托代理的方式允许业

主将享有的业主权利由他人行使。实际操作中可

以规定为，只要持有业主签名的有效书面委托书

及有效身份证件，就可以享有入选业委会委员的

资格。这种方式相对于直接规定会稍显温和，也

可以免去认定身份的繁复手续，更为灵活。”杨勤

法说。

郝肖赞则建议，相关规定可以更加细化和完

善。比如若租户可以向业委会出具长期租赁合同

（5年以上）并且在小区居住满 1 年的，那么即使

没有实际业主的委托，租户也可以参选业委

会。除了由实际业主出具委托书，委托这类住

户代自己参选业委会之外，还可以在签订租赁

合同时，就将这项权利在合同中进行明确约定，

避免后续麻烦。 （据《法治日报》）

■业委会成立不易 运行不规范频现

■规章制度待完善 监督引导勿缺席

在杨勤法看来，业委会运行中的种种不规范

问题，与各种相应机制的缺失不无关系。

“首先是业委会的法律地位缺失。从物业管

理条例到民法典，对于业委会的法律地位都没有

明确的规定。在实务中，法院对业委会的法律地

位也没有一致的认识，不同法院的理解不同，作出

的判决也不同。虽然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委会

委员应当由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组

织能力的业主担任，但这都基于道德层面的要求，

而非刚性的措施。法律地位和评价机制的缺席，

导致业委会难以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杨勤法说。

他还提出，尽管相关法律规定，业委会应当接

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指导，但并没有赋予有关部

门制约业委会的实质办法。即便是房地产行政主

管部门，也只能在业委会作出违反法律、法规的决

定时，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

体业主。也就是说，除了业主大会外，没有其他组

织能够更换或者罢免业委会。而且业委会内部制

度缺乏，比如缺乏明确的议事制度，导致不能定期

研究物业管理存在的问题；缺乏召集业主大会的

责任制，导致每年一次的业主大会难以按时召

开；缺乏制约机制，导致部分人员得以操纵和控

制业委会等。

如何优化业委会，让其真正有能力推动解决

物业问题？

多位受访专家一致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业

委会相关规章制度，加强监督引导，提高居民参与

积极性，充分发挥业委会促进基层自治的作用。

杨勤法提出，必须加强对业委会的有效监

督。业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业委会活动

中的作用，全面落实对业委会的指导监督管

理。具体来说，包括在业委会成员选举上严格

把关，对业委会重大问题的讨论介入引导，教育

业委会委员维护居民利益，对损害业主权益的

行为进行批评等。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庄宇聪建议，基层

政府可定期对业委会进行培训，鼓励业委会购买

物业管理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物业管理法律顾问、

物业管理矛盾纠纷化解等社会服务，让业委会委

员深入了解学习法律法规，明确业委会权利和职

责，规范运行，增强业委会的公信力。

“还应明确业委会委员的工作津贴。物业管

理条例未明确业委会委员的工作津贴，也未明确

工作待遇、社会保险等，目前仅有部分省、市的物

业管理条例中规定业委会委员的工作津贴可以由

业主大会决定。建议明确规定业委会委员的工作

津贴可以由业主大会决定，明确津贴的来源和标

准。”庄宇聪说。

■积极吸纳非业主 齐心协力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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